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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  

單元測驗 - 學員須知及守則 
 

請小心細閱和遵守以下各項指示及守則： 

 

甲. 一般守則 

1. 學員應於測驗開始前十至十五分鐘到場，測驗將於上午十時正開始。 

2.  學員應帶備香港身份證／護照及地產代理證 (下稱「身份證明文件」) 出席測驗，監管局可拒絕不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的學

員進入測驗場地。 

3. 測驗場地內將不會提供文具，學員應帶備以下用品出席測驗： 

  HB 鉛筆、軟擦膠、鉛筆刨、原子筆及塗改液／筆  

4. 學員不可在桌上放置任何款式的袋子。 

5. 學員進入測驗場地後應立即按指定的座位編號就座。 

6. (a) 遲到但於上午十時四十五分或之前抵達測驗場地的學員仍可獲准進入測驗場地進行測驗，但將不獲延長測驗時間。 

(b) 於上午十時四十五分之後才抵達測驗場地的學員，不准進入測驗場地進行測驗。 

(c) 在測驗開始後六十分鐘內及測驗完結前十五分鐘內，學員均不得離開測驗場地。學員如擬在測驗開始後六十分鐘至測

驗完結前十五分鐘的一段時間內早退，須先將測驗卷整理妥當，並在測驗卷封面上填妥各項資料，然後舉手通知監管

局職員。經監管局職員許可後方可離開測驗場地。 

7. 個人物品／未經許可的物品的處理 

學員必須將個人物品放入一個能封好袋口及體積能擺放在座椅下的袋子內。在測驗開始前須將袋子的袋口封好放在座位的椅

子下，或放在監管局職員指定的地方，惟監管局將不負責保管學員之財物。學員不可在測驗期間從袋子內取出任何物件。若

學員被發現在測驗期間將未經許可的物品或資料，例如：書籍、字典、筆記、紙張或任何電子儀器 (例如：平板電腦、電子

手帳、手提電話、藍芽耳筒／耳機、傳呼機、MP3 機、攝影器材／用具、電子字典、光筆掃描器、有數據庫的手錶、安裝有

流動應用程式或支援無線技術的智能手錶或其他任何可儲存及／或顯示文字資料的電子儀器) 等，放在其桌上／桌內、其身

上或衣袋內，該學員將可能被取消測驗資格。如學員攜帶筆盒進入測驗場地，須將該盒內的文具取出放置桌上後，把空盒放

在座位的椅子下。 

8. 學員必須關掉手提電話、藍芽耳筒／耳機、傳呼機、有響鬧功能的手錶及其他電子儀器，並確保該等器材在測驗期間不會發

出聲響。學員必須在關掉手提電話前解除其響鬧功能。 

9. 學員不可在測驗場地內拍照、錄音或錄影。任何照片、錄音或錄影均須交由監管局職員即時處置或刪除。 

10. 關於測驗場地環境 

(a) 如測驗場地有不妥善的情況，學員應立即向監管局職員求助。由於在測驗過後就測驗進行時的情況搜證會有困難，因

此，學員若未有就欠妥的情況即場作出書面投訴，則有關個案將不獲處理。 

(b) 在一般情況下，學員就其測驗表現受以下因素影響的投訴，將不獲考慮: 

(i) 一般的測驗場地背景雜聲 - 學員不應預期測驗場地為一個絕對寧靜的環境，學員於測驗期間難免會聽到一些背景

雜聲，這些雜聲可能是來自外來車聲、鄰座學員的咳嗽或抽鼻水聲，及學員進入或離開測驗場地時所產生的聲音

等。 

(ii) 不合適的測驗場地溫度 - 由於測驗在全年不同的季節進行，而不同測驗場地的室溫亦可能會有差異，監管局恐未

能將測驗場地溫度調節以達至合乎每位學員的個別需求。 

(iii) 更調座位- 倘若學員提出有關測驗場地不妥善的情況，可籍更調座位而得到修正或改善，而有關情況屬實及測驗

場地有剩餘座位，則監管局職員可在學員提出請求時，安排更調座位。在任何情況下，學員不會因為座位的更調

而獲得額外的測驗時間。 

11. 測驗場地內不准吸煙或進食。任何人如在測驗場地內吸煙或進食，可被立即逐出測驗場地。 

12. 測驗場地未必備有時鐘，學員應自備手錶出席測驗以計算測驗時間，但不得攜帶除計時外，還具備其他額外功能的手錶。 

13. 測驗場地不會提供泊車設備。 

 

乙. 測驗進行中應注意事項 

1. 學員須將其身份證明文件放在桌面右上角直至測驗完結為止，以備監管局職員隨時核對學員身份。倘若監管局職員認為學員

的身份證明文件上的照片與學員的面貌不符或監管局職員對學員的身份證明文件的有效性或真確性抱有懷疑，該學員須向監

管局職員提供進一步資料及協助以核實其身份。監管局有權對相關學員進行調查，並暫停發布其成績或取消已發布的成績，

直至調查完畢。學員應對此予以配合。對於拒絕合作的學員，監管局有權取消該學員的測驗資格。 

2. 學員須小心閱讀及遵照測驗卷上的指示。 

3. 學員獲發測驗卷後，未經指示前，不得翻閱測驗卷或開始作答。 

4. 學員不得將測驗卷帶走，所有測驗場地提供的測驗用品必須於離開測驗場地前歸還。 

5. 學員如於測驗期間要求上洗手間，必須先舉手，將測驗卷整理妥當後交給監管局職員。在監管局職員的同意及帶領下，方可

暫離測驗場地。該學員將不獲延長測驗時間。學員若被發現攜帶任何物品／資料離開測驗場地或帶回任何物品／資料，可引

致取消其測驗資格。 

6. 如學員對試題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認為試題有錯誤之處，可在測驗後向監考員要求提供一份「學員記錄」(“Candidate’s note”)，

在「學員記錄」內寫上有關的疑問，並在離開測驗場地前交回監管局職員。 

7. 由於其他學員可能仍在進行測驗，提早離開測驗場地的學員需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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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測驗終結時應注意事項 

測驗完畢後，監管局職員將會收集測驗卷。學員在測驗時及測驗完結後均不得將測驗時獲派發的任何物品帶走。 

1. 當監管局職員宣布「完卷時間已到」後，學員一律不得書寫並須把鉛筆／原子筆放下。學員必須保持安靜，不准隨意離位走

動。待監管局職員查核所有收集的測驗卷數目正確，並宣布學員可離場後，學員方可離開座位。 

2. 學員必須遵照監管局職員的指示，否則可被取消測驗資格。 

3. 如學員涉嫌違反「學員須知及守則」的任何規定，學員會被要求填寫及簽署一份「學員記錄」，以供監管局跟進有關事件。 

 

丁. 違反測驗規則 

 下列行為有違測驗規則，可被檢控及／或被監管局禁止在其認為合理的時段內再度參加測驗及／或引致取消測驗資格及／或被扣

減分數等處分： 

1. 在測驗前得悉測驗卷內容。 

2. 在測驗中作弊或意圖作弊或作出任何可合理地推斷為作弊或意圖作弊的行為。 

3. 測驗時抄襲攜入測驗場地的筆記、書籍、電子工具內載的資料或任何其他東西或其他學員的作業。 

4. 學員在測驗時將未經許可的物品／資料放在桌上、桌內、其身上或其衣袋內。上述任何行為將被視作意圖作弊，構成取消測

驗資格的理由。 

5. 抄襲或保留任何與測驗卷有關的資料。 

6. 測驗時以任何方式與測驗場地內或測驗場地外人士通訊或意圖與該等人士通訊。 

7. 在測驗場地內操作任何流動通訊器材。學員如在測驗期間使用流動通訊器材或電子器材或透過任何器材通話或通訊，可立即

被逐出測驗場地而不准繼續測驗。 

8.  在測驗期間，讓手提電話、傳呼機、手錶或其他物品發出聲響。初犯者會被扣減兩分。若學員讓上述物品在測驗進行期間再

次發出聲響，將受較重處分。 

9. 未經許可即開始翻閱及／或作答或於測驗終結時監管局職員宣布停止作答後仍繼續在測驗卷上作答 (包括使用橡皮擦、塗改

液／筆或填寫任何資料等等)。最少扣減兩分。 

10. 意圖將測驗場地內供應的測驗用品如測驗卷等攜離測驗場地，或拒絕交還測驗卷，或將測驗卷帶離測驗場地。 

11. 移除或撕下測驗卷任何一頁。 

12. 冒充或意圖冒充代測驗或容許此等行為。 

13. 作出任何騷擾其他學員或干擾測驗進行的行為。 

14. 不遵守「學員須知及守則」的規定或在測驗期間不遵從監管局職員的指示。 

15. 在開考後六十分鐘內及完卷前十五分鐘內離開或意圖離開測驗場地。 

 

戊. 成績通知單 

1. 監管局將於單元測驗後約 6 至 8 星期將成績通知單郵寄給參加測驗的學員。另外，獲得卓越成績 (即 90 分至 100 分) 的學員

名單將在學員同意下載列於監管局網頁及／或監管局的相關刊物。 

2. 成績通知單會顯示學員的測驗成績 (即卓越 (90 分至 100 分)、優異 (80 分至 89 分)、合格 (60 分至 79 分) 、不合格 (0 分

至 59 分)、取消資格)。「取消資格」的學員將不獲評分。測驗不設查卷或上訴機制。成績通知單上的成績為最終依據並具最

終效力。 

3. 學員不可透過電話或電郵查詢成績。 

 

己. 重測 

1. 學員在每個單元測驗獲得合格或以上成績後，不得再參加有關單元測驗。如獲得不合格成績／取消資格，則可在二年循環制

內（即由學員首次參加實務證書課程的任何一個課堂起計二年內）補考有關單元測驗。每個單元測驗最多可考三次。學員若

在其中一個單元測驗應考三次後仍未獲得合格或以上成績，須重讀全個課程共十個課堂及重考所有三個單元的測驗，才可獲

頒「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 

 

庚. 颱風／天氣惡劣時的緊急措施 

1. 在一般情況下，「地產代理監管局舉辦之持續專業進修計劃活動於惡劣天氣下的安排」適用於單元測驗；但學員應以安全為

重，以決定前往測驗場地。 

2. 除非監管局認為測驗場地情況有危險，否則測驗一經開卷，將繼續進行，並依照原定時間完卷。 

 

警告：冒充或託人代測驗，一經證實，有關人等可被取消測驗資格及／或被檢控。 
 
 
 
 
 
 
 
 
 
 
 

 


